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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7 日发出

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2019 年 3 月 27 日会议于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一、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报告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三、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成员在审核公司 2018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后认为：公司 2018 年年度

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2018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

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

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2018 年年度报告编



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四、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会

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了

变更。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

形。 

 

五、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编

制的 2018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2018 年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814,137,588.71

元，加上 2018 年初未分配利润 958,587,634.77 元，扣减本年度对股东的分红

653,400,000.00 元，期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119,325,223.48 元。根据《公

司章程》的规定，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50%以上的，可以不再

提取。期初法定盈余公积余额为 217,800,000 元，为注册资本的 50%，本年度

不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本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为：拟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435,6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653,400,000.00 元。2018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监事会认为，上述利润分配事项符合公司运营发展实际情况以及全体股东利

益，符合《公司章程》有关利润分配条款的规定，同意公司上述利润分配事项。 

 

六、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则的要求，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的内部控制情况。 

 

七、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在

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等的规定，在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授权到期后一年内（即 2019

年 5 月 24 日-2020 年 5 月 23 日），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2,000 万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并

授权在额度范围内由董事长具体负责办理实施。 

监事会认为，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一年以内的保本型理财产品，能够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开展和正常生产经营，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八、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8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符合公司 2018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的相关情况，符合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 年 3 月 29 日 


